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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庚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

會議日期：115 年 2 月 24 日（二）中午 12：10 
會議決議摘要 提案單位及執行情形 

案由一、本校「技術合作處專業經理人進用及管理辦法」修正

案。 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技合處已於 115 年

3 月 13 日 Notes 公
佈函公告。 

案由二、本校「考勤管理辦法」修正案。 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人事室已於 115 年

3 月 17 日 Notes 公
佈函公告。 

案由三、本校「出差辦法」修正案。 
決  議：第十五條第一款日支生活費報支標準，備註新增「出

差美國有租車必要，且能提出租車費用較搭乘大眾交

通工具票價節省之證明文件者，經校長核准後得檢附

原始單據覈實報支租車費。」，餘照案通過。 
 

人事室已於 115 年

3 月 13 日 Notes 公
佈函公告。 

案由四、本校「轉譯研究躍升計畫補助要點」新訂案。 

決  議：第五點第一款作業時程延至 7 月進行。第八點（二）

結案，「總計畫主持人」放寬為「計畫主持人」，餘照

案通過。 

 

針對上次會議委員

討論結案條件是否

需限定由專任教師

滿足一事，研發處

補充說明如下： 

1.國科會、國衛院及

教育部之研究計畫

申請資格多限定為

機構專任教研人

員，且計畫核定後

之執行機構為長庚

大學。 

2.機構人員所發表

之論文多以資料庫

資料認定，目前主

要資料庫如  WoS
及 Scopus，其機構

論文數係依作者所

列機構進行計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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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決議摘要 提案單位及執行情形 
若主持人以本校名

義發表論文，即可

列入本校論文發表

數。 (作者列多個

affiliations，各機構

皆可同步列計發表

1 篇。) 

3.本計畫鼓勵團隊

合作，子計畫主持

人由專任或兼任教

研人員擔任並無影

響計畫經費核發。

為求公允，建議成

效滿足亦不限定。 

綜上，計畫之申請、

執行及成果發表皆

可歸屬本校認列，

現行決議修正條文

應足以確保計畫投

入經費之執行成效

歸屬本校。 

本次會議經委員同

意核備，本處將於

會議後以 Notes 公
佈函公告施行。 

案由五、本校「新進教師事務類設備經費補助要點」新訂案。 
決  議：第二點修正為「…專任教師（含編制外專案特約研究

人員）」，餘照案通過。 

總務處已於 115 年

3 月 16 日 Notes 公
佈函公告。 

案由六、本校「學生宿舍崇益德樓健身房管理施行細則」新訂

案。 

決  議：第五點開放時段修正為「(一)學期間：週一至週日 8:00
～17:00；18:00～22:00。」，餘照案通過。 

學務處已於 115 年

3 月 17 日 Notes 公
佈函公告。 

 


